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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违法行为法律责任，是指行
为人对其实施的违反土地管理法律、
法规规定的行为，所应当承担的不利
的法律后果。土地违法行为的法律责
任可分为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
责任，其中行政法律责任分为行政处
罚和行政处分。行政法律责任，是指
单位或个人实施了土地违法行为，尚
不构成刑事犯罪，依法应当承担的一
种行政责任，包括作为管理方的行政
机关和作为管理相对方的行政相对
人两方面的责任。管理方承担的法律
责任主要是行政处分；行政相对人承
担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罚和行政
处分。刑事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
施了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
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构成犯罪，应
当予以刑事处罚的一种法律后果。此
外，责任人如果是党员的，还可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规
定作出处理。

一、行政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处

罚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
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
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
照，行政拘留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土地管理法》针
对土地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主要包
括责令履行、没收、限期拆除、罚款等
几个类型。

（1）责 令 履 行 类 。《土 地 管 理
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市
房地产管理法》中规定的责令履行类
行政处罚主要包括责令退还非法占
用的土地、责令交还土地、责令限期
改正或治理、责令缴纳复垦费等几个
类型。

（2）没收类。即国土资源主管部
门依法对地上建筑物、违法所得等予

以没收，没收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
合并使用。一是没收违法所得，根据

《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第八十一
条的规定，对于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土地、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
的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
于非农业建设的，要没收违法所得。
对于违反《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三
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出让土地
使用权、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转让
房地产的，要没收违法所得。根据《城
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
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于未经
批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
使用权的，要没收非法收入。二是没
收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根据《土地管
理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六条的规
定，对非法转让土地和非法占用土
地，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的，
如果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没收
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占用土地上新
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依法没收的
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应当按照《行政
处罚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公开拍
卖，或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3）限期拆除类。即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依法对在非法转让和非法占
用地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
施限定期限予以拆除的处罚形式。根
据《土地管理法》第七十三条、七十六
条的规定，对非法转让土地和非法占
用土地，擅自将农用地改为建设用地
的，如果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
限期拆除在非法转让或者非法占用
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恢
复土地原状。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七

十七条的规定，对农村村民非法占地
建住宅的，要责令退还占用的土地，
限期拆除新建的房屋。

（4）罚款类。《土地管理法》规定
了处以罚款、可以处以罚款、并处罚
款和可以并处罚款四种形式的罚款。

“处以罚款”是指必须罚款，“可以处
以罚款”是指可以罚款，也可以不罚
款，这种情况下的罚款是作为主罚使
用。“可以并处罚款”即作出其他处罚
的同时，还可以选择处以罚款；“并处
罚款”即作出其他处罚的同时，还要
处以罚款，即“可以处以罚款”可以选
择罚还是不罚，但“处以罚款”没有选
择余地，必须罚，这种情况下的罚款
是作为附加罚来使用。《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对罚款的标准进行了细
化，采用百分比、数额、倍数等不同方
式进行表述。

二、行政处分
行政处分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

单位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对其所属的
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尚不构
成犯罪，依据法律法规规定权限给予
的一种行政制裁。根据《公务员法》、

《行政监察法》等规定，行政处分包括
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等种类。根据《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
律，行政处分因对象不同，一是对作
为管理方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处
分；二是对作为被管理方的行政相对
人的行政处分。

（1）对国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
行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①本部门或
上级主管部门处分。即本级国土资源
主管部门或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

在职权范围内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
分。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县级
以上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监督检查
工作中发现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
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如果
本部门有权处理，应当依法予以处
理；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应当
给予行政处罚而不给予行政处罚的，
上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直接给予处罚，
并给予有关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负
责人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
决定；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尚不
构成犯罪的，如果本部门有权处理，
要依法给予行政处分。②建议监察机
关处分。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自己无权
处理时（如属于降级、撤职、开除的行
政处分决定，本部门无权处理的），应
当按照《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人事管理权限和处理程
序的规定，向同级或者上级行政监察
机关提出处分建议书，建议监察机关
对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③对违反土
地管理规定行为的单位的负有责任
的地方政府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根
据《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处分办
法》（15号令）的规定，由任免机关或
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
处分。

（2）对土地违法行为当事人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①本单位或上级主
管部门处分，即由违法当事人所在单
位或其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行政处分。②建议监察机关处分，即

根据《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等规
定，应由行政监察机关依法作出行政
处分的情形。③对非法占地、买卖或
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行为的
相关责任人员，《违反土地管理规定
行为处分办法》（15 号令）就有关责
任人员如何处分作了细化规定。

三、刑事责任
《刑法》涉及土地刑事责任的，共

3个条款4项罪名。
（1）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

罪，是指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
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
情节严重的行为。本罪主体是一般主
体，包括单位或个人，主观方面以牟
利为目的，且达到情节严重才构成犯
罪，相关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作了量
化规定。

（2）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指违
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
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
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大量毁坏的行为。本罪主体是一般主
体包括单位或者个人，客观上表现为
非法占用农用地数量较大，造成毁坏
结果，相关司法解释对数量作了量化
明确。值得注意的是，现行《刑法》通
过修正案方式，原“非法占用耕地罪”
已变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也就是
占用的对象不仅包括耕地，也包括林
地等农用地。

（3）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
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
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
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的
行为。本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主观上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客观
上造成大量土地被征用、占用，达到
情节严重即构成犯罪，相关司法解释
对情节严重作了量化规定。

（4）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
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
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
严重的行为。本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主观上徇私舞弊、滥用职权，
客观上违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
权，且情节达到了严重的程度即可构
成本罪，相关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作
了量化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摘录）
第二百二十八条 [非法转让、倒卖

土地使用权罪] 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
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
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
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
之二十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
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非
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
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第三百四十二条 [非法占用农用
地罪]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
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
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
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第四百一十条 [非法批准征用、
占用土地罪]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
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
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
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
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土地违法行为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卫星遥感监测：是指应用卫星遥感
技术，定期或不定期地监测同一区域土
地利用变化情况，包括变化前后地类、范
围、位置及面积等，简称卫星监测。

卫片：是卫星遥感图片的简称，是利
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制作的叠加
监测信息及有关要素后所形成的专题影
像图片。通过卫星遥感监测、地理信息
系统等技术手段可以将一个地区的土地
利用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情况形成卫
片，将该地区同一地域前后两个不同时
间的卫片进行叠加对比后，就可以反映
出该地域土地利用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的地表变化情况。

卫片执法监督检查：是国土资源部
依据卫片对一个行政区域开展执法检
查，通过对卫片所反映土地利用情况发
生变化的地块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测
情况逐一进行核查，掌握该行政区域的
新增建设用地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情
况，发现和查处违法用地行为和违法勘
查开采矿产资源行为。

责任追究比例：违法占用耕地面积
占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总面积的比例
=违法占用耕地面/（合法占用耕地面
积+违法占用耕地面积)。

卫片执法监督检查有关知识为依法惩处破坏土地资源犯罪
活动，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现就审
理这类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
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以牟利为目的，违反
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
使用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
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
重”，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的规
定，以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
定罪处罚：

(一)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五
亩以上的；

(二)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以
外的耕地十亩以上的；

(三)非法转让、倒卖其他土地二
十亩以上的；

(四)非法获利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转让、倒卖土地接近上

述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恶劣情节
的，如曾因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
权受过行政处罚或者造成严重后果
等。

第二条 实施第一条规定的行
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
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特别严
重”：

(一)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十

亩以上的；
(二)非法转让、倒卖基本农田以

外的耕地二十亩以上的；
(三)非法转让、倒卖其他土地四

十亩以上的；
(四)非法获利一百万元以上的；
(五)非法转让、倒卖土地接近上

述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恶劣情节，
如造成严重后果等。

第三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规，
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
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依照刑法第
三百四十二条的规定，以非法占用
耕地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占用耕地“数量较大”，
是指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五亩以上或
者非法占用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
亩以上。

(二)非法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大
量毁坏”，是指行为人非法占用耕地
建窑、建坟、建房、挖沙、采石、采矿、

取土、堆放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
他非农业建设，造成基本农田五亩
以上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十亩
以上种植条件严重毁坏或者严重污
染。

第四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
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
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批准征
用、占用土地“情节严重”，依照刑法
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以非法批准
征用、占用土地罪定罪处罚：

(一)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
田十亩以上的；

(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
田以外的耕地三十亩以上的；

(三)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
地五十亩以上的；

(四)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
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成直接
经济损失三十万元以上；造成耕地

大量毁坏等恶劣情节的。
第五条 实施第四条规定的行

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
批准征用、占用土地“致使国家或者
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
田二十亩以上的；

(二)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基本农
田以外的耕地六十亩以上的；

(三)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其他土
地一百亩以上的；

(四)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
造成基本农田五亩以上，其他耕地
十亩以上严重毁坏的；

(五)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五十万元以上等恶
劣情节的。

第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
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低
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具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属于“情节严重”，依照

刑法第四百一十条的规定，以非法
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定罪处
罚：

(一)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面积
在三十亩以上，并且出让价额低于
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的百分之
六十的；

(二)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
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

第七条 实施第六条规定的行
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法
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致使国
家和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

(一)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
用权面积在六十亩以上，并且出让
价额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价额标准
的百分之四十的；

(二)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价
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第八条 单位犯非法转让、倒
卖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占用耕地罪
的定罪量刑标准，依照本解释第一
条、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执行。

第九条 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
的行为依法应当追诉的，或者一年
内多次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未经
处理的，按照累计的数量、数额处
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土地资源刑事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00年6月19日 法释[2000]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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